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处文件
　　　　
校研字〔2015〕35号

安徽财经大学2016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学院：

根据教育部文件精神和“安徽财经大学2016年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实施办法”，现将今年推荐2012级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为硕士研究生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领导小组

　  为保证推免工作的公开、公平与公正，学校决定成立校、院两级推免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和推免遴选工作督查小组，组织本次推免工作。

（一）学校推免遴选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丁忠明                 

副组长：陈忠卫   张庆亮

成  员：刘银国  陈阿兴  顾思伟  夏光兰  马成文  任森春  

邢孝兵  宋思根  程  刚  卢太平  经庭如  刘永伟

张焕明  周  平

     (二)学院推免遴选工作领导小组

院长任组长，成员有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各硕士点导师组负责人和2016届毕业班辅导员。
（三）学校推免遴选工作督查小组

  组  长：姜利军

  成  员：赵大为  郭 成  赖红兵  张明义  汪 麟  胡晓辉
王保生 王支华  姚金琢  陆亚空  袁世俊  吴永夺

二、推荐对象和遴选条件

（一）推荐对象

纳入国家普通本科招生计划录取的我校2016届应届毕业生（不含独立学院、第二学士学位、师资班等学生）

（二）遴选条件

1.思想品德优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纪守法，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成绩优秀，无补考课程。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在425分以上，艺术类专业为四级考试成绩425分以上。本科前三年考试课总评成绩名列所在专业前30%，其中：会计和金融实验班本科前三年考试课总评成绩放宽至所在班级前50%。

3.学术研究兴趣浓厚，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专业能力。侧重于考察在期刊、报纸上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各类科技、学术类竞赛等。

4.获奖情况。主要包括各类荣誉称号（如优秀大学生、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各类竞赛获奖（如挑战杯、数学建模、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等），在精神文明及和谐社会创建活动（见义勇为、志愿服务、支教扶贫等典型事例）中作出贡献。
4.身心健康。

5.品行表现优良，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

三、操作进度安排

1.9月10日前。各学院依据《安徽财经大学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实施办法》制定本学院遴选实施细则，在本学院网页上公示，并报送盖章纸质版到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电子版发送到邮箱gmxieguiyong@163.com。
2.9月17日下午3点前。各学院将名单按照附件二要求格式提供盖章纸质版报送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电子版（EXCEL表格）发到gmxieguiyong@163.com。

3.9月17日-19日。各学院将推免生名单在学院主页上进行3天的公示。

4.9月25日前。各学院将所有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报名材料和推荐免试过程中的相关材料按照顺序装订成册，留存备查。

5.9月28日-10月25日。为推荐免试研究生的接收阶段。

四、推荐名额及分配依据

我校2016年推免名额为135名，根据各学院毕业生规模和往年各学院推免生工作效果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各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指标（见附件一）。
五、注意事项
1.严格遵守教育部36号令《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自觉维护招生考试纪律。

2.学院做好宣传和动员工作。请各学院将《安徽财经大学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和本学院制定的实施细则传达到2016届所有毕业班，动员符合条件的学生积极申请。

3.本次推荐免试工作时间紧，请各学院依据教育部和学校文件精神认真做好相关组织安排工作，并根据时间要求按时报送材料。

特此通知。

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二零一五年九月八日

附件一  推荐指标分配
	学院
	毕业生人数
	拟推荐名额

	经济学院
	291
	7

	金融学院
	1113
	27

	国贸学院
	390
	10

	会计学院
	1183
	28

	财公学院
	402
	12

	工管学院
	467
	13

	法学院
	199
	5

	文传学院
	693
	9

	外语学院
	135
	3

	统数学院
	392
	11

	管工学院
	433
	10

	合计
	5698
	135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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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
姓名
	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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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专业代码和专业名称指学生本科就读专业。

      2.综合成绩指按推免生遴选办法计算后的综合成绩，三位整数，两位小数。

      3.综合名次指推免生在参与推免排名所有学生中综合测评名次（所在专业排名）。

      4.排名人数指参与推免排名的学生人数（所在专业）。

5.重大科研成果、论文和奖励可在备注栏注明。
